


1. 减容流程

1. 申请、交费

2. 减容恢复流程

2. 服务预约

3.设备封停（启封）

4. 其他告知事项

二 业务办理说明

业务办理流程

用户申请减容和减容恢复，均应在 5 个工作日前提出申请； 
用户提出恢复用电容量的时间是否超过二年，超过二年应按
新装或增容办理； 
用户同一自然人或者同一法人主体的其他用电地址是否存在
欠费，如有欠费则应给予提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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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电力客户：

一

欢迎您到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营业厅办理用电业务！为
了方便您办理业务，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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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、军人证、护照、户口簿或公安机关户籍证明

自然人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

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，宗教场所登记证，社会团体
法人登记证书，军队、武警出具的办理用电业务的证明。
若您受用电人委托办理业务，需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明和
授权委托书。

法人或其他组织需提供

根据业务需要，我公司工作人员将与您预约现场服务时间，
请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

我公司工作人员将按照预约时间，到现场进行设备封停（启
封），并完成表计特抄。

1、减容必须是整台或整组变压器的停止或更换小容量变压器
用电。供电企业在受理之日后，根据用户申请减容的日期对
设备进行加封。从加封之日起，按原计费方式减收其相应容
量的基本电费。但其减容后的容量已达不到实施两部制电价
规定容量标准时，应改为单一制电价计费。

2、减少用电容量的期限，应根据用户申请所提出的申请确定，
最短期限不得少于 6 个月，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两年。

3、在减容期限内，供电企业应保留用户减少容量的使用权。
用户要求恢复用电超过减容期限要求恢复用电时，应按新装
或增容手续办理。

4、减容后执行最大需量计费方式的，合同最大需量按减容后
总容量申报，申请减容周期应以抄表结算周期或日历月为基
本单位，起止时间应与抄表结算起止时间一致或为整日历月。
合同最大需量核定值在下一个抄表结算周期或日历月生效。

5、在减容期限内要求恢复用电时，需提前 5 天向供电企业办
理恢复用电手续，基本电费从启封之日起计收。

用户减容，供电企业应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（减容、减容恢复）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（减容、减容恢复）

减容申请、交费

减容恢复申请

确定方案

确定方案

工程施工

工程施工

变更合同

变更合同

送电

送电


